院青﹝2021﹞18号
关于举办“青马工程”第42期团校暨新生

骨干培训班的通知
各团总支：

为进一步推动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培养工程”，增强我校学生干部的综合素质。根据团省委相关要求，结合我校实际，经研究，决定举办第42期“青马工程”暨新生骨干培训班。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2021级新生骨干，即团支部书记、班长，由校团委统一组织培训。
二、培训形式
本期培训班采用个人自学、专题辅导、分组研讨、实践
活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三、培训内容

1.个人自学。自学《中国共产党简史》《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参加学习强国、青年大学习等网络主题学习活动。

2.专题辅导。采用专家讲座等方式，围绕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解读、 “沈浩精神”宣讲、网络舆情研判与应对、学风建设、学生干部素质培养、公文写作等6项专题开展。

3.分组研讨。以学院为单位，分为12个小组，开展不少于2次专题研讨，各小组成员结合自身学习情况作交流发言。

4.实践活动。包括观看红色经典影片、参加升国旗仪式、素质拓展等。

四、培训时间

团校培训开始时间为12月上旬。各团总支请于12月3日前上报报名登记表（电子版发送至邮箱978545620@qq.com）。

五、培训地点

培训地点为逸夫楼报告厅、大学生活动中心多媒体厅。

六、考核办法

根据《铜陵学院“青马工程”学生骨干培训班学员考核细则》（附件1）要求，在培训结束时，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学员的各环节培训情况进行综合考核评价，符合结业条件的颁发结业证书，择优评选出15%的优秀学员，颁发优秀学员证书。
七、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本次培训重在提升新生骨干的思想意识和工作能力，各团学组织务必高度重视，积极动员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培训。达不到规定学时者，不得结业。

2.务求实效。全体学员要结合工作实际，认真学习、及时反思，把培训的收获转化为学习、工作的本领和举措。

3.校团委选派1名同志担任班主任，负责培训班的日常管理。培训班成立班委会，设班长1名、副班长2名，学习委员、宣传委员、纪律委员、实践委员各1名，小组长若干，协助班主任做好培训工作。

4.各学院参照本通知开办分团校，围绕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解读、“沈浩精神”宣讲、网络舆情研判与应对、学风建设、学生干部素质培养、公文写作等6项专题，邀请本学院党政领导、有关专家专题辅导。
5.分团校学员中学生团干部需占比60%以上。分团校定于12月24日前结束，具体事宜自行安排。分团校需上报材料如下：报名登记表（附件2）、考勤登记表（附件3）、优秀学员名单（纸质档、电子档）、优秀心得10篇以上（手写）、小组研讨记录、课程安排表、课件讲义电子档。

附件1： 铜陵学院“青马工程”学生骨干培训班学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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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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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26日
附件1：
铜陵学院“青马工程”学生骨干培训班学员考核细则
为严肃我校“青马工程”学生骨干培训班纪律，规范学员管理，提高培训质量，增强学员组织观念和严格自律意识，本期培训班将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学员表现进行综合考核，考核办法如下：

一、考核范围

全体学员

二、考核内容及标准

（一）教学实践环节

1.学员应按时参加授课、实践等各项统一教学安排，至少提前10分钟到达指定教学地点，迟到、早退者每人次扣3分；接打电话或者做与课堂无关的事情者，每人次扣5分。

2.学员原则上不允许请假，如遇特殊情况，须至少提前半天请假，出示学院开具的请假条；无故缺席教学安排者视为旷课，旷课一次扣20分；无故旷课超过2次或者请假超过3次直接取消学员资格。

3.学员积极参加校团委面向大学生骨干培训班学员统一组织的集体活动，每次加10分。

4.学员在教学环节中发言、提问、回答问题者，每人次加3分；作典型发言或者交流汇报者，每人次加8分。

（二）学习成果环节

1.学员要端正学习态度，刻苦学习，努力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无故不交作业，每人次扣10分，迟交扣2分，延迟三天未上交按无故不交计。

2.学员研讨总结、感悟心得等作业按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予以评定，优秀者每人次加15分，良好者每人次加10分，合格者每人次加5分，不合格者每人次扣5分。

（三）其他

1.学员积极参加班委竞选，主动为同学们服务。担任班委的学员在考核中予以加分，表现优秀者加10分，良好者加5分，合格者加2分。

2.学员积极协助校团委组织开展大学生骨干培训班活动，并在活动中表现优异者，每人次加3分。

三、考核办法及结果

（一）学员考核成绩由教学实践、学习成果和其他三部分组成，每位学员的起始分为100分，根据考核内容和标准，对学员进行综合考核评价。

（二）学员考核成绩从高到低，择优评选出15%的“优秀学员”，并颁发“优秀学员”证书;对于成绩合格者（总分不低于60分）颁发“结业证书”；对于成绩不合格者（总低于60分者）不予颁发“结业证书”。

附件2：
“青马工程”第42期团校
 新生骨干培训班报名登记表
	单位名称：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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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青马工程”第42期团校
 新生骨干培训班考勤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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